人事室附件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中等學校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緊急事故發生時，於上班後發布當日停止上課之學生照護注意事項
1、 緊急會議：由校長召集緊急會議，依行政分工原則向全校宣達、公告政府機關所宣布之相關停課規定。
2、 家長聯繫與學生照護
(1) 學校應妥善安撫學生情緒，並由學務處(訓導處)或輔導室協助導師聯繫家長至校接回學生，尚未接回者由學校善盡照護責任；如家長同意學生自行返家，並應確認學生已安全返家，學校應指派人員於校門口協助解決學生返家事宜，並指揮交通以避免接送家長車流。
(2) 聯繫特教交通車送回學生，路況若致交通車無法發車時，則將學生安置於學校或其他安全之處所，等候家長將學生全數接回。
(3) 住宿學生請導師清點名單後協助學生回到宿舍，由住宿生管理員負責學生照顧。
前開(二)及(三)屬於特教學校應注意事項。
3、 課後活動：宣布當日課後活動停止實施，事後辦理相關退費或補課事宜；並由教務處負責授課教師聯繫事宜。
4、 學生午餐：學務處或訓導處聯繫學生午餐供餐事宜，並確認供餐安全及衛生無虞；當日可由學生與家長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在校用膳。
5、 防災救護：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機制，由總務處統籌防災與救護分工，充分掌握學校人員與設施安全，並善盡通報責任。
6、 學校教職員工之作息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宣布「照常上班、停止上課」模式之原則學校教職員工應留校接受學校指揮，負起尚未離校學生安置照護之責任，並依學校任務需要協助防災防救工作分配。
(2) 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模式之原則學校教職員工應依個人職責，完成負責工作；導師應負責聯繫學生家長或以班級聯絡網等方式，確認每位學生均安全返家，並向學務處完成報備後始得離校；離校前，全體同仁均應就個人工作或分配責任區域，完成設施安全檢查。至因相關作業或聯繫家長及學生照護而衍生之加班時數，得於事後覈實以加班補休方式辦理。
7、 學校同仁如有當日請假不在校者，各校應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8、 各校可因地制宜自行訂定學生照護相關事宜。
9、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臺北市政府相關權責機關緊急宣達規定辦理。
